
郑州市民攻局文件

郑民文 匚2013〕 ⒛7号

郑州市民政局关于

印发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的通知

社区建设服务局,局属各单位,机关各处室:

现将 《郑州市民政局重大行政处罚各案制度》印发给你们 ,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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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

第一条 为促进民政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职权,维护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及其他相关规定,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包括:

(一 )罚 款金额个人在 1万元以上,单位或其他组织在 10

万元以上的;

(二 )责令停产停业的;

(三 )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;

(四 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,或者行政执法部门认为应

当报各的其他重大行政处罚决定。

第三条 民政执法部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时,应 当在决

定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报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各案。

第四条 市民政局政策法规处具体负责重大行政处罚决定

报各审查工作。

市民政局政策法规处在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各案审查过程    工

中,有权调阅行政执法案卷和相关材料。经审查,发现重大行政   ·

处罚决定违法或明显不当的,应及时向原决定机关提出执法监督

建议书。原决定机关在接到执法监督建议书后,应 当立即停止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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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并对该处理决定重新复核,并在 15日 内回复处理情况。

第五条 民政部门应当建立行政处罚决定报备情况统计制

度。

第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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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3年 10月 8日 印发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


